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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长安大学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
学生精准资助专项行动计划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等部门《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

见》和陕西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建档立卡家庭子女精准资助

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深入推进我校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精准

资助工作，经校务会 2016 年 7 月 8 日第 13 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

将《长安大学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精准资助专项行动计划》

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安大学 

2016 年 7月 12日 

长  安  大  学  文  件  
长大学〔2016〕190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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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大学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 
精准资助专项行动计划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等部门《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

见》和陕西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建档立卡家庭子女精准资助

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把精准资助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抓手，进一

步加大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（以下简称建档立卡生）的精准

资助力度，切实保障每一名建档立卡生安心上学、顺利完成学业，

切实促进每一名建档立卡生健康成长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

定本专项行动计划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开展建档立卡生精准资助专项行动，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

记精准扶贫系列讲话精神和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精神，按照教育部

和陕西省精准扶贫工作的要求，以建档立卡生为重点，学校各级

领导干部率先垂范，结对帮扶，做到资助对象精准识别、资助项

目精准安排、资助资金精准使用，不能落下一个建档立卡生，从

入学到就业实行全过程、全方位资助育人计划，切实保障每一名

建档立卡生安心学业、健康成长，以“两学一做”的实际成果促

进和提升我校“立德树人”的育人质量。 

二、资助对象 

具有长安大学在读学籍的全日制本科学生中的建档立卡生；

未列入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系统的其它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，如

果家庭实际情况与建档立卡生比较相近，通过审核认定后，可参

照本专项行动计划予以资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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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实施原则 

1.精准性原则。建档立卡生精准资助要做到精准认定、精准

帮扶、精准管理，该资助的一个不能少，确保建档立卡生有保障，

管理服务上水平，精准资助上层次。 

2.保密性原则。资助过程中要尊重受资助对象的隐私，不泄

露受资助对象的基本信息，未经受资助对象同意不进行公开形式

宣传报道，做到经济资助与心理抚慰相结合，促进建档立卡生智

育与心理双成长。 

3.服务成长原则。坚持资助育人的根本目标，输血与造血并

举，扶贫与扶智并重，全方位为建档立卡生提供结对帮扶、成长

支持、就业指导、实践锻炼等发展平台，全面助力建档立卡生成

才。 

4.全程育人原则。保障建档立卡生安心学业、健康成长，实

现由入学建档立卡、在校成长指导、毕业就业帮扶、毕业跟踪反

馈，真正将建档立卡生资助工作做成一项全过程育人工程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建档立卡生精准资助日常工作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学生资助

教育中心负责，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研究提出建档立卡生相关

工作方案，按照文件要求协调相关部门落实相关措施。 

五、资助条件 

申请精准资助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，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

件： 
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

2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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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诚实守信，生活简朴； 

4.学习刻苦，成绩合格。 

六、实施内容 

本行动计划实施过程，分为爱心行动、暖心行动、贴心行动

三项内容，将三项行动融合在相关实施措施中。 

1.建档立卡生统计与建档。学工部资助教育中心负责建档立

卡新生开学前在信息系统上登记完备信息，同时在全校范围内摸

底统计建档立卡生，核实建档立卡生基本信息，确保建档立卡生

信息与“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业务管理子系统”保持一致，严

格做到不误统、漏统和虚报、瞒报，同时做好与建档立卡生同类

情况学生的信息统计，务必做到数据准确、更新及时、动态管理

（每学期更新一次）。（学工部负责，各院系组织实施） 

2.建档立卡生入学绿色通道。根据建档立卡新生网上登记信

息，提前做好绿色通道准备工作，畅通生源地贷款、校园地贷款

办理通道，报销建档立卡新生从生源地到学校的火车硬座费用，

提前做好缓交学费等相关工作。校爱心助学导航站专门成立爱心

服务小组，为建档立卡新生提供好入学程序办理志愿服务工作。

（学工部负责） 

3.建档立卡生学习生活资助。一年级建档立卡新生按照每人

每月 200 元的生活费标准进行补助，年均每人 2000 元（按 10 个

月计算），按月直补到校园卡中，保障建档立卡生的基本生活；同

时保证每年在册符合评选条件的建档立卡生均能获得最高额度国

家助学金（3500 元），新生提前从入校就按每月 350 元发放到新

生个人银行卡中；符合评选国家励志奖学金基本申请条件者，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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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确定为获奖人选；社会奖助学金、校友会奖助学金等奖励同等

条件下优先考虑品学兼优的建档立卡生；表现优秀的建档立卡生

以上资助可以同时获得。（计财处、学工部、各学院负责） 

4.建档立卡生临时困难补助。因病因灾等特殊情况，家庭或

本人发生重大变故，难以维持其在校期间的基本生活的,根据建档

立卡生个人实际情况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程序，经审核通过后，

给予 3000～5000元一次性临时补助（学校一次性打入其个人银行

帐户）。（学工部负责） 

5.建档立卡生家庭实地走访。学校安排专项经费，积极组织

开展“精准”家访，把建档立卡生关爱做到“家”，并及时与当地

政府沟通交流相关信息。学校专门安排合适时间，组织学生工作

干部和相关人员赴建档立卡生家庭实地“家访”，了解家庭情况，

并给予 300 元以内的生活慰问品，力争实现建档立卡生在校期间

“家访”全覆盖。同时积极争取校友支持，为建档立卡生家庭扶

贫帮困送温暖。（学工部、团委负责，社会合作处协助，各学院组

织实施） 

6.建档立卡生勤工助学岗位锻炼。充分整合校内勤工助学岗

位资源，按照《长安大学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要求，

通过双向选择方式，为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生提供相应的

勤工助学岗位（每年按 10 个月计算）（新生从大一第二学期开始

提供勤工助学岗位），实现经济援助与资助育人的有机结合，促进

建档立卡生全面发展。（学工部负责） 

7.建档立卡生成长发展能力提升。以成长发展为导向，根据

建档立卡生个人爱好、兴趣特长以及发展意愿，积极引导建档立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cdShQ-txYCxOD1cugtzNg4BlAzcv4GNMP5lUOIoJq3XTpLpHDQ2r0hJ79Pdqf-MRmN9mkfGFBYhf4jM4EAPug_vfpB8EtBbMvY4o5LcOxYK&wd=&eqid=8914a8be000071ae000000035747bd39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cdShQ-txYCxOD1cugtzNg4BlAzcv4GNMP5lUOIoJq3XTpLpHDQ2r0hJ79Pdqf-MRmN9mkfGFBYhf4jM4EAPug_vfpB8EtBbMvY4o5LcOxYK&wd=&eqid=8914a8be000071ae000000035747bd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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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生参加校园文化活动、创新创业训练项目、社会实践活动；积

极鼓励建档立卡生加入各级学生组织或社团锻炼本领、健全品格、

增长才干；特别要支持建档立卡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，培养其奉

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，在人人助我，我助人人

中培育其感恩和责任意识；鼓励和支持建档立卡生参加西部计划、

三支一扶、特岗教师等基层志愿服务项目，到基层去建功立业；

教务处、国际合作处等部门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支持建档立卡生

作为国外高校公派交换生；根据个人意愿，学校资助有一定学习

基础的建档立卡生参加托福、雅思、GRE、计算机、网络工程师等

发展性学习项目，通过考试后经审核给每个建档立卡生资助一个

项目的报考经费，每人资助不超过 2500～5000元；学校优先支持

建档立卡生参加创业培训，优先资助成熟项目入住创客空间，在

建档立卡生中积极培育创业典型。（校团委负责，学工部、教务处、

国际合作处等协助，各学院团委组织实施） 

8.建档立卡生“一对一”结对帮扶。探索建立“一对一”结

对帮扶机制，学校党政领导干部、学生工作干部、专业教师，热

心校友和知名企业家等与建档立卡生开展“一对一”结对子活动，

签订结对帮扶责任书。全方位给予建档立卡生思想上关心、学习

上指导、生活上帮助、心理上支持、就业上帮扶，形成适合每个

建档立卡生的成长发展措施，与辅导员一起做好其在校成长发展

记录，有效激发每个建档立卡生的潜力和价值。（各学院负责） 

9.建档立卡生就业帮扶。开展建档立卡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

业指导，提升建档立卡生就业竞争力。为符合相关要求的建档立

卡生开展专门的就业技能培训，毕业班学生赠送双选会入场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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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并不断完善报销到外地求职或者报到的火车票制度，想方设

法，积极推荐，实施精准服务制定切实可行的就业措施，“一对一”

帮助建档立卡生顺利就业，真正做到建档立卡生“学好业”与“就

好业”并重。 

学校在见习岗位设置与选聘过程中，为未就业建档立卡生优

先提供见习岗位，实施兜底帮助就业，并保证其有 1～2年的就业

缓冲时间，以保障其未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费用，通过见习岗锻

炼，提高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，为找到合适工作奠定基础。（就业

处、人事处负责，学工部协助，各学院组织实施） 

10.建档立卡生毕业后跟踪反馈。做好建档立卡生毕业后的跟

踪反馈，及时了解和掌握其发展动态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

持。邀请优秀校友回母校宣讲，设立校友奖学金等，反哺母校资

助恩情。（就业处、社会合作处负责,学工部协助） 

七、工作要求 

1.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精准扶贫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扶贫

开发工作的新要求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

保障。学校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化认识，统一思想，以高度的政治

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切实把建档立卡生精准资助工作摆在更加突出

的位置，不断提高建档立卡生精准资助工作的精准性、有效性、

持续性。 

2.加强领导，确保实效。学校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，主

动带头结对帮扶建档立卡生，形成建档立卡生精准资助工作齐抓

共管、全员参与的良好局面。各单位要精心组织，周密筹划，统

筹结合，确保建档立卡生精准资助工作取得实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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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落实责任，强化监督。学校各级党政负责人要进一步增强

精准资助工作使命感和责任感，切实当好第一责任人。强化监督

检查，规范精准资助工作有序运行，让建档立卡生专项行动计划

切实得到落实。 


